长沙市知识产权局文件

长知发〔2010〕13号


关于建设知识产权宣传样板社区的通知
各区县（市）知识产权局：

为深化知识产权进社区活动，普及知识产权知识，营造知识产权氛围，培育知识产权文化，拟在市内五区建设一批知识产权宣传样板社区。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名额安排
全市共建样板社区10个，市内5区各建设2个，具体名单由各区知识产权局按照居住人口相对集中、工作基础相对较好、宣传效果相对可期的原则确定，并报市知识产权局统一组织实施。

二、建设模式
样板社区采取市、区共建、以区为主的模式。市知识产权局负责制作永久性宣传橱窗、印制橱窗宣传内容、订阅《中国知识产权报》。区知识产权局安排专项经费，负责样板社区各项工作的组织落实。
三、具体任务

样板社区建设要做到“五个一”，即设立一个永久性宣传橱窗，订阅一份《中国知识产权报》，购买一套知识产权图书，开展一次知识产权宣传活动，留下一宗知识产权工作档案。

四、考核评比
样板社区建设工作纳入本年度市知识产权局对各区知识产权局考核评比内容，年底市知识产权局将对各区样板社区建设进行统一验收，并根据工作落实和创新情况评定等次给予奖励。
五、工作要求

1、各区知识产权局对样板社区建设工作应高度重视，创新方式，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
2、请各区知识产权局按照上述标准和要求遴选2个社区，于2010年7月15日前报送市知识产权局。
3、各县（市）知识产权局可根据本地实际，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样板社区建设工作，并将相关做法和经验报送市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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